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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青岛啤酒朝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青啤”）与日本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朝日集

团”）和朝日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日啤酒（中国）”）分别签署

《产品经销合同》，朝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同意向深青啤继续购买“朝日”品牌的啤酒产

品。 

  2、该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良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分别与朝日集团及其全资附属公司朝日啤酒（中国）签

署新的《产品经销合同》，朝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同意向深青啤继续购买“朝日”品牌的

啤酒产品，合同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如果合同双方在到期前 3

个月内都没有提议拒绝延续合同，则合同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合同期限可依此继续延

续，但总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朝日集团于 2012 年度向深青啤支付的总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8,713,705.36

元，而朝日啤酒（中国）于 2012 年度向深青啤支付的总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4,114,574.34 元。本公司董事会在确定该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时，已充分考虑朝日啤酒产

品预期于 2012 年的需求、生产成本及市场规划等因素而作出。 

 

二、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2

朝日集团持有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约 19.99%的股份，为本公司现时的第二大股

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朝日集团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而根据《产品经销合同》所进行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因朝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预计于 2012 年度与深青啤进行产品购销交易的总采购金额超出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但未超出 5%，根据《上市规则》规定，该交易仅

需满足董事会审议及发布公告之要求，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朝日集团的主营业务为啤酒、饮料、食品、医药用品、牛奶和乳制品的制造、加工和

销售以及相关机器设备的制作和销售。朝日啤酒 (中国) 为其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管

理朝日啤酒中国投资业务及提供相关服务（包括销售投资企业产品）。 

 

三、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深青啤与朝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按照以下定价原则并参考市场情况协商确定买方向

深青啤支付的实际采购价格。 

工厂交货价（含增值税价）= （生产成本+费用+税金）×不低于 10%的毛利率×（1+

增值税率）。 

同时，按照《产品经销合同》，朝日集团及朝日啤酒（中国）在一个月内所购买的朝

日啤酒产品的采购金额，分别应在次月 20 日之前以及次月月末之前进行结算。其中，朝

日集团与深青啤的购销交易，价格以人民币计算，以国际通用货币美元结算。汇兑以 1美

元=6.5 元人民币为基准，每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超过人民币 0.2 元的情况下，以

0.2 元为单位调整产品的单价。朝日集团有义务从次月起开始支付按照上述基准价格变更

后的货款。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产品经销合同》所进行交易，符合本公司与深青啤各方股东之前达成的合资合

同之约定，并可充分利用深青啤的现有工厂产能，降低工厂的生产成本，有助于提高深青

啤现有设备的利用率，提升其运营效率。 

 

五、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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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参与审议的关联董

事山崎史雄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本公司

董事会（包括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按照《产品经销合同》进行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按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条款进行，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 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青啤与朝日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产品经销合同》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 


